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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單借款條文及借款利率之決定方式 

－南山人壽保單／原朝陽人壽保單 

 南山人壽保單 

保單借款條文 | 保單借款規約 | 保單借款利率決定方式 

 

一、 保單借款條文 

遞延年金商品 | 利率變動型年金商品 | 利率變動型商品 | 傳統型台幣商品 | 

萬能終身商品 | 傳統型外幣商品     | 投資型商品 

 

若保險金給付已約定為定期給付者，於分期定期保險金給付期間不可申請保單借款。 

 遞延年金商品 

南山人壽遞延年金保險 

年金開始給付前，要保人得在保單價值準備金範圍內向本公司申請保險單借款。年金給付

期間，要保人不得以保險契約為質，向本公司借款。但保證期間年金型、保證金額年金型

於保證期間內或本公司付滿保證金額前不在此限。於借款到期前，應將本息償還本公司，

未償還之借款本息，超過其保單價值準備金，本契約效力即行停止。本契約效力停止時，

本公司應於效力停止日之三十日前以書面通知要保人。本契約於繳費期間內停止效力後，

要保人得於停效日起二年內申請復效。惟自停效日起算至繳費期間屆滿時如未滿二年，要

保人僅得於該不滿二年之期間內申請復效。本契約於保證期間或保證金額攤提期間屆滿前

停止效力後，要保人得於停效日起二年內申請復效。惟自停效日起算至保證期間或保證金

額攤提期間屆滿時如未滿二年，要保人僅得於該不滿二年之期間內申請復效。前二項復效

之申請，經本公司同意且要保人清償欠繳保險費加計以年利率百分之五．五複利計算之利

息及保險單借款本息後，自翌日零時起恢復效力。其間如有應付而未付之年金，本公司應

補足之。停效期間屆滿後，本契約即行終止。 

南山人壽樂活年年/月月吉利遞延年金保險 

年金開始給付前，要保人得向本公司申請保險單借款，其可借金額上限為借款當日年金保

單價值準備金之八十％，未償還之借款本息，超過其年金保單價值準備金，本契約效力即

行停止。但本公司應於效力停止日之三十日前以書面通知要保人。 

本公司未依前項規定為通知時，於本公司以書面通知要保人返還借款本息之日起三十日內

要保人未返還者，保險契約之效力自該三十日之次日起停止。 

本契約停止效力後，要保人得在停效日起二年內，申請復效，並不得遲於年金給付開始日。

要保人屆期仍未申請復效者，本契約效力即行終止。 

前項復效申請，經要保人清償保險單借款本息後，自翌日上午零時起，開始恢復其效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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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保人清償保險單借款本息，其未償餘額合計不得逾依第一項約定之保險單借款可借金額

上限。 

    年金給付期間，要保人不得以保險契約為質，向本公司借款。 

 利率變動型年金商品 

年金開始給付前，要保人得向本公司申請保險單借款，其可借金額上限依保單條款約定為

借款當日年金保單價值準備金之比例，未償還之借款本息，超過其年金保單價值準備金，

本契約效力即行停止。但本公司應於效力停止日之三十日前以書面通知要保人。 

本公司未依前項規定為通知時，於本公司以書面通知要保人返還借款本息之日起三十日內

要保人未返還者，保險契約之效力自該三十日之次日起停止。 

本契約停止效力後，要保人得在停效日起二年內，申請復效，並不得遲於年金給付開始日。

要保人屆期仍未申請復效者，本契約效力即行終止。 

前項復效申請，經要保人清償保險單借款本息後，自翌日上午零時起，開始恢復其效力。 

要保人清償保險單借款本息，其未償餘額合計不得逾依第一項約定之保險單借款可借金額

上限。 

年金給付期間，要保人不得以保險契約為質，向本公司借款。 

 利率變動型商品 

要保人繳足保險費累積達有保單價值準備金時，要保人得在依保單條款約定之保單價值準

備金比例範圍內向本公司申請保險單借款，未償還之借款本息，超過其保單價值準備金時，

本契約效力即行停止。但本公司應於效力停止日之三十日前以書面通知要保人。 

本公司未依前項規定為通知時，於本公司以書面通知要保人返還借款本息之日起三十日內

要保人未返還者，保險契約之效力自該三十日之次日起停止。 

 傳統型台幣商品 

要保人繳足保險費累積達有保單價值準備金時，要保人得在依保單條款約定之保單價值準

備金比例範圍內向本公司申請保險單借款，未償還之借款本息，超過其保單價值準備金時，

本契約效力即行停止。但本公司應於效力停止日之三十日前以書面通知要保人。  

本公司未依前項規定為通知時，於本公司以書面通知要保人返還借款本息之日起三十日內

要保人未返還者，保險契約之效力自該三十日之次日起停止。 

 萬能終身商品 

要保人得在「保單(帳戶)價值」範圍內向本公司申請保險單借款，未償還之借款本息，超

過其「保單(帳戶)價值」時，本契約效力即行停止。但本公司應於效力停止日之三十日前

以書面通知要保人。 

 傳統型外幣商品 

要保人繳足保險費累積達有保單(帳戶)價值準備金時，要保人得依保單條款所約定之保單

（帳戶）價值準備金比例範圍內向本公司申請保險單借款，未返還之借款本息，超過其保

單(帳戶)價值準備金時，本契約效力即行停止。但本公司應於效力停止日之三十日前以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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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通知要保人。 

本公司未依前項規定為通知時，於本公司以書面通知要保人返還借款本息之日起三十日內

要保人未返還者，本契約之效力自該三十日之次日起停止。 

  本契約因前二項約定停止效力時，其復效申請按本契約復效條款約定辦理。 

 投資型商品 

南山人壽豐富/金豐富/富裕人生變額壽險  

要保人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向本公司申請保單借款時，視為其申請辦理保單價值之部分贖

回。 

南山人壽伴我一生(躉繳)變額壽險 

本契約有效期間內，要保人得向本公司申請保險單借款，其可借金額上限為借款當日保單

帳戶價值之百分之四十。 

當未償還之借款本息，超過本契約保單帳戶價值之百分之八十時，本公司應以書面或其他

約定方式通知要保人；如未償還之借款本息超過本契約保單帳戶價值之百分之九十時，本

公司應再以書面通知要保人償還借款本息，要保人如未於通知到達翌日起算七日內償還時 

，本公司將以保單帳戶價值扣抵之。但若要保人尚未償還借款本息，而本契約累積的未償

還之借款本息已超過保單帳戶價值時，本公司將立即扣抵並以書面通知要保人，要保人如

未於通知到達翌日起算三十日內償還不足扣抵之借款本息時，本契約自該三十日之次日起

停止效力。 

本公司依前項約定抵扣保單帳戶價值時，其抵扣方式係按抵扣當時要保人所持有之各投資

標的之投資標的價值比例，計算各投資標的應抵扣之數額，再分別自各投資標的抵扣相當

之單位數。 

南山人壽財星高照變額萬能壽險 

要保人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得在保單帳戶價值範圍內向本公司申請保險單借款。 

當未償還之借款本息，超過本契約保單帳戶價值之百分之六十時，本公司應以書面通知要

保人；如未償還之借款本息超過本契約保單帳戶價值之百分之七十時，本公司應再以書面

通知要保人償還借款本息；要保人如未於通知到達翌日起算七日內償還時，本公司將以保

單帳戶價值抵扣之。若未償還之借款本息超過保單帳戶價值時，本公司將立即抵扣且本契

約即行終止。 

本公司依前項約定應抵扣之保單帳戶價值總額，除借款本息外，並應加計依附表一所示之

解約費用。應抵扣之保單帳戶價值其計算方式如下：  

    一、先按保單帳戶價值中基本保費帳戶價值與增額保費帳戶價值所佔比例，計算各帳戶應 

        分配之借款本息數額； 

    二、再依下列公式計算應抵扣之基本保費帳戶價值與增額保費帳戶價值： 

應抵扣之基本保費帳戶價值或增額保費帳戶價值  

＝各帳戶應分配之借款本息數額 ÷（1－該帳戶按附表一所示之解約費用收取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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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再按各帳戶中各個投資標的價值分別佔基本保費帳戶價值與增額保費帳戶價值之比 

        例，計算各投資標的應抵扣之相當單位數。  

本公司給付各項保險金、解約金（含贖回部分保單帳戶價值）、或返還保單帳戶價值時，

如要保人有保險單借款未還清者，本公司得先抵償上述欠款及扣除其應付利息後給付。 

南山人壽財星報喜/富利人生躉繳變額壽險 

要保人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得在保單帳戶價值範圍內向本公司申請保險單借款。 

當未償還之借款本息，超過本契約保單帳戶價值之百分之六十時，本公司應以書面通知要

保人。 

當未償還之借款本息超過本契約保單帳戶價值之百分之七十時，本公司應再以書面通知要

保人償還借款本息；要保人如未於通知到達翌日起算七日內償還借款本息時，本公司將以

保單帳戶價值抵扣之。 

若未償還之借款本息超過保單帳戶價值時，本公司將立即抵扣並以書面通知要保人，於書

面通知要保人之日起第三十一日，本契約效力即行停止。 

南山人壽豐沛一生(躉繳)變額壽險 

要保人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得在保單帳戶價值範圍內向本公司申請保險單借款。 

當未償還之借款本息，超過本契約保單帳戶價值之百分之八十時，本公司應以書面通知要

保人；如未償還之借款本息超過本契約保單帳戶價值之百分之九十時，本公司應再以書面

通知要保人償還借款本息；要保人如未於通知到達翌日起算七日內償還時，本公司將以保

單帳戶價值抵扣之。 

若未償還之借款本息超過保單帳戶價值時，本公司將立即抵扣且本契約即行終止。 

本公司給付各項保險金、解約金（含贖回部分保單帳戶價值）、或返還保單帳戶價值時，

如要保人有保險單借款未還清者，本公司得先抵償上述欠款及扣除其應付利息後給付。 

南山人壽青年領袖變額壽險 

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要保人得在保單帳戶價值範圍內向本公司申請保險單借款。 

當未償還之借款本息，超過本契約保單帳戶價值之百分之八十時，本公司應以書面通知要

保人；如未償還之借款本息超過本契約保單帳戶價值之百分之九十時，本公司應再以書面

通知要保人償還借款本息；要保人如未於通知到達翌日起算七日內償還時，本公司將以保

單帳戶價值抵扣之。 

若未償還之借款本息超過保單帳戶價值時，本公司將立即抵扣並以書面通知要保人，且本

契約效力即行停止。 

本公司依前項約定應抵扣之保單帳戶價值總額，應抵扣之保單帳戶價值其計算方式如下：  

    一、先按保單帳戶價值中基本保費帳戶價值與增額保費帳戶價值所佔比例，計算各帳戶應 

        分配之借款本息數額，即為各帳戶應抵扣之基本保費帳戶價值與增額保費帳戶價值。 

    二、再按各帳戶中各個投資標的價值分別佔基本保費帳戶價值與增額保費帳戶價值之比 

        例，計算各投資標的應抵扣之相當單位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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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山人壽致富一生變額壽險 

本契約有效期間內，要保人得向本公司申請保險單借款，其可借金額上限為借款當日保單

帳戶價值之百分之四十。 

當未償還之借款本息，超過本契約保單帳戶價值之百分之八十時，本公司應以書面或其他

約定方式通知要保人；如未償還之借款本息超過本契約保單帳戶價值之百分之九十時，本

公司應再以書面通知要保人償還借款本息，要保人如未於通知到達翌日起算七日內償還時 

，本公司將以保單帳戶價值扣抵之。但若要保人尚未償還借款本息，而本契約累積的未償

還之借款本息已超過保單帳戶價值時，本公司將立即扣抵並以書面通知要保人，要保人如

未於通知到達翌日起算三十日內償還不足扣抵之借款本息時，本契約自該三十日之次日起

停止效力。 

本公司依前項約定應扣抵之保單帳戶價值總額，應扣抵之保單帳戶價值其計算方式如下： 

一、先按保單帳戶價值中基本保費/目標保險費帳戶價值與增額保費/超額保險費帳戶價

值所佔比例，計算各帳戶應分配之借款本息數額，即為各帳戶應扣抵之基本保費/目

標保險費帳戶價值與增額保費/超額保險費帳戶價值。 

二、再按各帳戶中各個投資標的價值分別佔基本保費/目標保險費帳戶價值與增額保費/

超額保險費帳戶價值之比例，計算各投資標的應扣抵之相當單位數。 

南山人壽富利一生變額壽險 

本契約有效期間內，要保人得向本公司申請保險單借款，其可借金額上限為借款當日保單

帳戶價值之百分之四十。 

當未償還之借款本息，超過本契約保單帳戶價值之百分之八十時，本公司應以書面或其他

約定方式通知要保人；如未償還之借款本息超過本契約保單帳戶價值之百分之九十時，本

公司應再以書面通知要保人償還借款本息，要保人如未於通知到達翌日起算七日內償還時 

，本公司將以保單帳戶價值扣抵之。但若要保人尚未償還借款本息，而本契約累積的未償

還之借款本息已超過保單帳戶價值時，本公司將立即扣抵並以書面通知要保人，要保人如

未於通知到達翌日起算三十日內償還不足扣抵之借款本息時，本契約自該三十日之次日起

停止效力。 

本公司依前項約定應扣抵之保單帳戶價值總額，應扣抵方式係按保單帳戶中各個投資標的

價值分別佔保單帳戶價值之比例，計算各投資標的應扣抵之相當單位數。 

南山人壽金富麗人生變額壽險 

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要保人得在保單帳戶價值範圍內向本公司申請保險單借款。 

當未償還之借款本息，超過本契約保單帳戶價值之百分之八十時，本公司應以書面通知要

保人；如未償還之借款本息超過本契約保單帳戶價值之百分之九十時，本公司應再以書面

通知要保人償還借款本息；要保人如未於通知到達翌日起算七日內償還時，本公司將以保

單帳戶價值抵扣之。 

若未償還之借款本息超過保單帳戶價值時，本公司將立即抵扣並以書面通知要保人。於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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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通知要保人之日起屆滿第三十一日，本契約效力即行停止。 

本公司依前項約定應抵扣之保單帳戶價值總額，應抵扣之保單帳戶價值其計算方式如下：  

    一、先按保單帳戶價值中基本保費帳戶價值與增額保費帳戶價值所佔比例，計算各帳戶應 

        分配之借款本息數額，即為各帳戶應抵扣之基本保費帳戶價值與增額保費帳戶價值。 

二、再按各帳戶中各個投資標的價值分別佔基本保費帳戶價值與增額保費帳戶價值之比 

例，計算各投資標的應抵扣之相當單位數。 

南山人壽登峰造極變額壽險 

本契約有效期間內，要保人得在保單帳戶價值範圍內向本公司申請保險單借款。 

當未償還之借款本息，超過本契約保單帳戶價值之百分之八十時，本公司應以書面通知要

保人；如未償還之借款本息超過本契約保單帳戶價值之百分之九十時，本公司應再以書面

通知要保人償還借款本息；要保人如未於通知到達翌日起算七日內償還時，本公司將以保

單帳戶價值扣抵之。若未償還之借款本息超過保單帳戶價值時，本公司將立即扣抵並以書

面通知要保人。要保人未於書面通知到達翌日起算三十日內償還不足扣抵之借款本息時，

本契約自該三十日之次日起停止效力。 

本公司依前項約定應扣抵之保單帳戶價值總額，應扣抵之保單帳戶價值其計算方式如下： 

    一、先按保單帳戶價值剔除新台幣貨幣帳戶價值後之餘額中基本保費帳戶價值與增額保費 

       帳戶價值所佔比例，計算各帳戶應分配之借款本息數額，即為各帳戶應扣抵之基本保 

       費帳戶價值與增額保費帳戶價值。  

    二、再按基本保費帳戶與增額保費帳戶中各個投資標的價值分別佔基本保費帳戶價值與 

        增額保費帳戶價值之比例，計算各投資標的應扣抵之相當單位數。 

    三、若基本保費帳戶價值與增額保費帳戶價值之總和不足扣抵時，再以新台幣貨幣帳戶 

        價值扣抵之。 

南山人壽厚生變額年金保險 

年金給付開始日前，要保人得向本公司申請保險單借款，其可借金額上限為借款當日保單

帳戶價值之百分之四十。 

當未償還之借款本息，超過本契約保單帳戶價值之百分之六十時，本公司應以書面或其他

約定方式通知要保人；如未償還之借款本息超過本契約保單帳戶價值之百分之七十時，本

公司應再以書面通知要保人償還借款本息，要保人如未於通知到達翌日起算七日內償還時 

，本公司將以保單帳戶價值扣抵之。但若要保人尚未償還借款本息，而本契約累積的未償

還之借款本息已超過保單帳戶價值時，本公司將立即扣抵並以書面通知要保人，要保人如

未於通知到達翌日起算三十日內償還不足扣抵之借款本息時，本契約自該三十日之次日起

停止效力。 

本公司依第二項約定應扣抵之保單帳戶價值其計算方式如下： 

一、先按保單帳戶價值中基本保費/目標保險費帳戶價值與增額保費/超額保險費帳戶價

值所佔比例，計算各帳戶應分配之借款本息數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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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再按各帳戶中各個投資標的價值分別佔基本保費/目標保險費帳戶價值與增額保費/

超額保險費帳戶價值之比例，計算各投資標的應抵扣之相當單位數。 

年金給付期間，要保人不得以保險契約為質，向本公司借款。 

南山人壽快活人生 

年金開始給付前，要保人得在保單帳戶價值範圍內向本公司申請保險單借款，未償還之借

款本息，超過本契約保單帳戶價值之百分之六十時，本公司應以書面通知要保人。 

當未償還之借款本息超過本契約保單帳戶價值之百分之七十時，本公司應再以書面通知要

保人償還借款本息；要保人如未於通知到達翌日起算七日內償還借款本息時，本公司將以

保單帳戶價值扣抵之。 

若未償還之借款本息超過保單帳戶價值時，本公司將立即扣抵並以書面通知要保人，於書

面通知到達翌日起三十日內為寬限期間，寬限期間終了翌日起本契約效力即行停止。 

年金給付期間，要保人不得以保險契約為質，向本公司借款。  

南山人壽退休領航變額年金保險 

要保人於本契約遞延期間內，得在保單帳戶價值範圍內向本公司申請保險單借款。 

當未償還之借款本息，超過本契約保單帳戶價值之百分之六十時，本公司應以書面通知要 

保人。  

當未償還之借款本息超過本契約保單帳戶價值之百分之七十時，本公司應再另以書面通知 

要保人償還借款本息；要保人如未於通知到達翌日起算七日內償還借款本息時，本公司將 

以保單帳戶價值抵扣之。若未償還之借款本息超過保單帳戶價值時，本公司 將立即抵扣 

並以書面通知要保人。於書面通知要保人之日起屆滿第三十一日，本契約 效力即行停止。  

年金給付期間，要保人不得以保險契約為質，向本公司借款。 

20.南山人壽豐裕人生變額年金保險 

年金開始給付前，要保人得在本契約保單帳戶價值範圍內向本公司申請保險單借款。 

當未償還之借款本息，超過本契約保單帳戶價值之百分之八十時，本公司應以書面通知要

保人；如未償還之借款本息超過本契約保單帳戶價值之百分之九十時，本公司應再以書面

通知要保人償還借款本息；要保人如未於通知到達翌日起算七日內償還時，本公司將以保

單帳戶價值扣抵之。 

依前述通知後，若未償還之借款本息超過保單帳戶價值時，本公司將立即扣抵並以書面通

知要保人。要保人未於書面通知到達翌日起算三十日內償還不足扣抵之借款本息時，本契

約自該三十日之次日起停止效力。 

年金給付期間，要保人不得以保險契約為質，向本公司借款。 

本契約依第二項約定停止效力時，要保人得在停效日起二年內申請復效，但不得晚於被保

險人保險年齡達八十歲之保單週年日。 

前項復效申請，經本公司同意並經要保人償付依第二項扣抵不足額部份之本息，另交復效

保險費後，自翌日上午零時起恢復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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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效期間屆滿時，本契約效力即行終止。 

南山人壽優越人生變額壽險 

本契約有效期間內，要保人得向本公司申請保險單借款，其可借金額上限為借款當日保單

帳戶價值之百分之四十。 

當未償還之借款本息，超過本契約保單帳戶價值之百分之八十時，本公司應以書面或其他

約定方式通知要保人；如未償還之借款本息超過本契約保單帳戶價值之百分之九十時，本

公司應再以書面通知要保人償還借款本息，要保人如未於通知到達翌日起算七日內償還時 

，本公司將以保單帳戶價值扣抵之。但若要保人尚未償還借款本息，而本契約累積的未償

還之借款本息已超過保單帳戶價值時，本公司將立即扣抵並以書面通知要保人，要保人如

未於通知到達翌日起算三十日內償還不足扣抵之借款本息時，本契約自該三十日之次日起

停止效力。 

南山人壽鑫富雙享變額年金保險 

年金給付開始日前，要保人得向本公司申請保險單借款，其可借金額上限為借款當日保單

帳戶價值之百分之四十。 

當未償還之借款本息，超過本契約保單帳戶價值之百分之六十時，本公司應以書面或其他

約定方式通知要保人；如未償還之借款本息超過本契約保單帳戶價值之百分之七十時，本

公司應再以書面通知要保人償還借款本息，要保人如未於通知到達翌日起算七日內償還時 

，本公司將以保單帳戶價值扣抵之。但若要保人尚未償還借款本息，而本契約累積的未償

還之借款本息已超過保單帳戶價值時，本公司將立即扣抵並以書面通知要保人，要保人如

未於通知到達翌日起算三十日內償還不足扣抵之借款本息時，本契約自該三十日之次日起

停止效力。 

本公司依前項約定應扣抵之保單帳戶價值總額，應扣抵之保單帳戶價值其計算方式如下： 

    一、先按保單帳戶價值中目標保險費帳戶價值與超額保險費帳戶價值所佔比例，計算各帳 

        戶應分配之借款本息數額，即為各帳戶應扣抵之目標保險費帳戶價值與超額保險費帳 

        戶價值。 

    二、再按各帳戶中各個投資標的價值分別佔目標保險費帳戶價值與超額保險費帳戶價值之 

        比例，計算各投資標的應扣抵之相當單位數。 

本公司於本契約累積的未償還借款本息已超過保單帳戶價值，且未依前項約定為通知時，

於本公司以書面通知要保人之日起三十日內要保人未償還不足扣抵之借款本息者，保險契

約之效力自該三十日之次日起停止。 

年金給付期間，要保人不得以保險契約為質，向本公司借款。 

南山人壽鑫富雙享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年金給付開始日前，要保人得向本公司申請保險單借款，其可借金額上限為借款當日保單

帳戶價值之百分之四十。 

當未償還之借款本息，超過本契約保單帳戶價值之百分之六十時，本公司應以書面或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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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定方式通知要保人；如未償還之借款本息超過本契約保單帳戶價值之百分之七十時，本

公司應再以書面通知要保人償還借款本息，要保人如未於通知到達翌日起算七日內償還時 

，本公司將以保單帳戶價值扣抵之。但若要保人尚未償還借款本息，而本契約累積的未償

還之借款本息已超過保單帳戶價值時，本公司將立即扣抵並以書面通知要保人，要保人如

未於通知到達翌日起算三十日內償還不足扣抵之借款本息時，本契約自該三十日之次日起

停止效力。 

本公司依前項約定應扣抵之保單帳戶價值總額，應扣抵之保單帳戶價值其計算方式如下：        

    一、先按保單帳戶價值中目標保險費帳戶價值與超額保險費帳戶價值所佔比例，計算各帳 

        戶應分配之借款本息數額，即為各帳戶應扣抵之目標保險費帳戶價值與超額保險費帳 

        戶價值。  

    二、再按各帳戶中各個投資標的價值分別佔目標保險費帳戶價值與超額保險費帳戶價值之 

        比例，計算各投資標的應扣抵之相當單位數。    

本公司於本契約累積的未償還借款本息已超過保單帳戶價值，且未依前項約定為通知時，

於本公司以書面通知要保人之日起三十日內要保人未償還不足扣抵之借款本息者，保險契

約之效力自該三十日之次日起停止。                                                                      

年金給付期間，要保人不得以保險契約為質，向本公司借款。 

南山人壽豐利滿滿變額壽險 

本契約有效期間內，要保人得向本公司申請保險單借款，其可借金額上限為借款當日保單

帳戶價值之百分之六十。 

當未償還之借款本息，超過本契約保單帳戶價值之百分之八十時，本公司應以書面或其他

約定方式通知要保人；如未償還之借款本息超過本契約保單帳戶價值之百分之九十時，本

公司應再以書面通知要保人償還借款本息，要保人如未於通知到達翌日起算七日內償還時 

，本公司將以保單帳戶價值扣抵之。但若要保人尚未償還借款本息，而本契約累積的未償

還之借款本息已超過保單帳戶價值及保單價值準備金之和時，本公司將立即以保單帳戶價

值(扣除投資標的所屬公司收取之贖回費用(如有))扣抵之並以書面通知要保人，要保人如

未於通知到達翌日起算三十日內償還不足扣抵之借款本息時，本契約自該三十日之次日起

停止效力。 

本公司於本契約累積的未償還借款本息已超過保單帳戶價值及保單價值準備金之和，且未 

依第二項約定為通知時，於本公司以書面通知要保人之日起三十日內要保人未償還不足扣 

抵之借款本息者，保險契約之效力自該三十日之次日起停止。 

南山人壽美滿富利 2 外幣變額壽險 

本契約有效期間內，要保人得向本公司申請保險單借款，其可借金額上限為借款當日保單

帳戶價值之百分之六十。 

當未償還之借款本息，超過本契約保單帳戶價值之百分之八十時，本公司應以書面或其他

約定方式通知要保人；如未償還之借款本息超過本契約保單帳戶價值之百分之九十時，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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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應再以書面通知要保人償還借款本息，要保人如未於通知到達翌日起算七日內償還時 

，本公司將以保單帳戶價值扣抵之。但若要保人尚未償還借款本息，而本契約累積的未償

還之借款本息已超過保單帳戶價值及保單價值準備金之和時，本公司將立即以保單帳戶價

值(扣除投資標的所屬公司收取之贖回費用(如有))扣抵之並以書面通知要保人，要保人如

未於通知到達翌日起算三十日內償還不足扣抵之借款本息時，本契約自該三十日之次日起

停止效力。 

本公司於本契約累積的未償還借款本息已超過保單帳戶價值及保單價值準備金之和，且未

依第二項約定為通知時，於本公司以書面通知要保人之日起三十日內要保人未償還不足扣

抵之借款本息者，保險契約之效力自該三十日之次日起停止。 

南山人壽鑫滿富利 3 變額壽險 

本契約有效期間內，要保人得向本公司申請保險單借款，其可借金額上限為借款當日保單

帳戶價值之百分之六十。 

當未償還之借款本息，超過本契約保單帳戶價值之百分之八十時，本公司應以書面或其他

約定方式通知要保人；如未償還之借款本息超過本契約保單帳戶價值之百分之九十時，本

公司應再以書面通知要保人償還借款本息，要保人如未於通知到達翌日起算七日內償還時 

，本公司將以保單帳戶價值扣抵之。但若要保人尚未償還借款本息，而本契約累積的未償

還之借款本息已超過保單帳戶價值及保單價值準備金之和時，本公司將立即以保單帳戶價

值(扣除投資標的所屬公司收取之贖回費用(如有))扣抵之並以書面通知要保人，要保人如

未於通知到達翌日起算三十日內償還不足扣抵之借款本息時，本契約自該三十日之次日起

停止效力。 

本公司於本契約累積的未償還借款本息已超過保單帳戶價值及保單價值準備金之和，且未

依第二項約定為通知時，於本公司以書面通知要保人之日起三十日內要保人未償還不足扣

抵之借款本息者，保險契約之效力自該三十日之次日起停止。 

南山人壽美滿富利 3 外幣變額壽險 

本契約有效期間內，要保人得向本公司申請保險單借款，其可借金額上限為借款當日保單

帳戶價值之百分之六十。 

當未償還之借款本息，超過本契約保單帳戶價值之百分之八十時，本公司應以書面或其他

約定方式通知要保人；如未償還之借款本息超過本契約保單帳戶價值之百分之九十時，本

公司應再以書面通知要保人償還借款本息，要保人如未於通知到達翌日起算七日內償還時 

，本公司將以保單帳戶價值扣抵之。但若要保人尚未償還借款本息，而本契約累積的未償

還之借款本息已超過保單帳戶價值及保單價值準備金之和時，本公司將立即以保單帳戶價

值(扣除投資標的所屬公司收取之贖回費用(如有))扣抵之並以書面通知要保人，要保人如

未於通知到達翌日起算三十日內償還不足扣抵之借款本息時，本契約自該三十日之次日起

停止效力。 

本公司於本契約累積的未償還借款本息已超過保單帳戶價值及保單價值準備金之和，且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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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第二項約定為通知時，於本公司以書面通知要保人之日起三十日內要保人未償還不足扣

抵之借款本息者，保險契約之效力自該三十日之次日起停止。 

南山人壽鑫滿富利變額年金保險 

年金給付開始日前，要保人得向本公司申請保險單借款，其可借金額上限為借款當日保單

帳戶價值之百分之六十。 

當未償還之借款本息，超過本契約保單帳戶價值之百分之八十時，本公司應以書面或其他

約定方式通知要保人；如未償還之借款本息超過本契約保單帳戶價值之百分之九十時，本

公司應再以書面通知要保人償還借款本息，要保人如未於通知到達翌日起算七日內償還時 

，本公司將以保單帳戶價值扣抵之。但若要保人尚未償還借款本息，而本契約累積的未償

還之借款本息已超過保單帳戶價值時，本公司將立即以保單帳戶價值(扣除投資標的所屬

公司收取之贖回費用(如有))扣抵並以書面通知要保人，要保人如未於通知到達翌日起算三

十日內償還不足扣抵之借款本息時，本契約自該三十日之次日起停止效力。 

本公司於本契約累積的未償還借款本息已超過保單帳戶價值，且未依前項約定為通知時，

於本公司以書面通知要保人之日起三十日內要保人未償還不足扣抵之借款本息者，保險契

約之效力自該三十日之次日起停止。 

年金給付期間，要保人不得以保險契約為質，向本公司借款。 

南山人壽美滿富利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年金給付開始日前，要保人得向本公司申請保險單借款，其可借金額上限為借款當日保單

帳戶價值之百分之六十。 

當未償還之借款本息，超過本契約保單帳戶價值之百分之八十時，本公司應以書面或其他

約定方式通知要保人；如未償還之借款本息超過本契約保單帳戶價值之百分之九十時，本

公司應再以書面通知要保人償還借款本息，要保人如未於通知到達翌日起算七日內償還時 

，本公司將以保單帳戶價值扣抵之。但若要保人尚未償還借款本息，而本契約累積的未償

還之借款本息已超過保單帳戶價值時，本公司將立即以保單帳戶價值(扣除投資標的所屬

公司收取之贖回費用(如有))扣抵之並以書面通知要保人，要保人如未於通知到達翌日起算

三十日內償還不足扣抵之借款本息時，本契約自該三十日之次日起停止效力。 

本公司於本契約累積的未償還借款本息已超過保單帳戶價值，且未依前項約定為通知時，

於本公司以書面通知要保人之日起三十日內要保人未償還不足扣抵之借款本息者，保險契

約之效力自該三十日之次日起停止。 

年金給付期間，要保人不得以保險契約為質，向本公司借款。 

南山人壽金得利變額壽險 

本契約有效期間內，要保人得向本公司申請保險單借款，其可借金額上限為借款當日保單

帳戶價值之百分之六十。 

當未償還之借款本息，超過本契約保單帳戶價值之百分之八十時，本公司應以書面或其他

約定方式通知要保人；如未償還之借款本息超過本契約保單帳戶價值之百分之九十時，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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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應再以書面通知要保人償還借款本息，要保人如未於通知到達翌日起算七日內償還時 

，本公司將以保單帳戶價值扣抵之。但若要保人尚未償還借款本息，而本契約累積的未償

還之借款本息已超過保單帳戶價值時，本公司將立即以保單帳戶價值(扣除投資標的所屬

公司收取之贖回費用(如有))扣抵之並以書面通知要保人，要保人如未於通知到達翌日起算

三十日內償還不足扣抵之借款本息時，本契約自該三十日之次日起停止效力。 

前項扣抵之保單帳戶價值視同第十七條約定的保單帳戶價值部分提領。 

本公司於本契約累積的未償還借款本息已超過保單帳戶價值，且未依第二項約定為通知時 

，於本公司以書面通知要保人之日起三十日內要保人未償還不足扣抵之借款本息者，保險

契約之效力自該三十日之次日起停止。 

南山人壽金得利外幣變額壽險 

本契約有效期間內，要保人得向本公司申請保險單借款，其可借金額上限為借款當日保單

帳戶價值之百分之六十。 

當未償還之借款本息，超過本契約保單帳戶價值之百分之八十時，本公司應以書面或其他

約定方式通知要保人；如未償還之借款本息超過本契約保單帳戶價值之百分之九十時，本

公司應再以書面通知要保人償還借款本息，要保人如未於通知到達翌日起算七日內償還時 

，本公司將以保單帳戶價值扣抵之。但若要保人尚未償還借款本息，而本契約累積的未償

還之借款本息已超過保單帳戶價值時，本公司將立即以保單帳戶價值(扣除投資標的所屬

公司收取之贖回費用(如有))扣抵之並以書面通知要保人，要保人如未於通知到達翌日起算

三十日內償還不足扣抵之借款本息時，本契約自該三十日之次日起停止效力。 

前項扣抵之保單帳戶價值視同第十八條約定的保單帳戶價值部分提領。 

本公司於本契約累積的未償還借款本息已超過保單帳戶價值，且未依第二項約定為通知時 

，於本公司以書面通知要保人之日起三十日內要保人未償還不足扣抵之借款本息者，保險

契約之效力自該三十日之次日起停止。 

南山人壽金得利變額年金保險 

年金給付開始日前，要保人得向本公司申請保險單借款，其可借金額上限為借款當日保單

帳戶價值之百分之六十。 

當未償還之借款本息，超過本契約保單帳戶價值之百分之八十時，本公司應以書面或其他

約定方式通知要保人；如未償還之借款本息超過本契約保單帳戶價值之百分之九十時，本

公司應再以書面通知要保人償還借款本息，要保人如未於通知到達翌日起算七日內償還時 

，本公司將以保單帳戶價值扣抵之。但若要保人尚未償還借款本息，而本契約累積的未償

還之借款本息已超過保單帳戶價值時，本公司將立即以保單帳戶價值(扣除投資標的所屬

公司收取之贖回費用(如有))扣抵並以書面通知要保人，要保人如未於通知到達翌日起算三

十日內償還不足扣抵之借款本息時，本契約自該三十日之次日起停止效力。 

本公司於本契約累積的未償還借款本息已超過保單帳戶價值，且未依前項約定為通知時，

於本公司以書面通知要保人之日起三十日內要保人未償還不足扣抵之借款本息者，保險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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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之效力自該三十日之次日起停止。 

年金給付期間，要保人不得以保險契約為質，向本公司借款。 

南山人壽金得利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年金給付開始日前，要保人得向本公司申請保險單借款，其可借金額上限為借款當日保單

帳戶價值之百分之六十。 

當未償還之借款本息，超過本契約保單帳戶價值之百分之八十時，本公司應以書面或其他

約定方式通知要保人；如未償還之借款本息超過本契約保單帳戶價值之百分之九十時，本

公司應再以書面通知要保人償還借款本息，要保人如未於通知到達翌日起算七日內償還時 

，本公司將以保單帳戶價值扣抵之。但若要保人尚未償還借款本息，而本契約累積的未償

還之借款本息已超過保單帳戶價值時，本公司將立即以保單帳戶價值(扣除投資標的所屬

公司收取之贖回費用(如有))扣抵之並以書面通知要保人，要保人如未於通知到達翌日起算

三十日內償還不足扣抵之借款本息時，本契約自該三十日之次日起停止效力。 

本公司於本契約累積的未償還借款本息已超過保單帳戶價值，且未依前項約定為通知時，

於本公司以書面通知要保人之日起三十日內要保人未償還不足扣抵之借款本息者，保險契

約之效力自該三十日之次日起停止。 

年金給付期間，要保人不得以保險契約為質，向本公司借款。 

南山人壽金滿利變額壽險 

本契約有效期間內，要保人得向本公司申請保險單借款，其可借金額上限為借款當日保單

帳戶價值之百分之六十。 

當未償還之借款本息，超過本契約保單帳戶價值之百分之八十時，本公司應以書面或其他

約定方式通知要保人；如未償還之借款本息超過本契約保單帳戶價值之百分之九十時，本

公司應再以書面通知要保人償還借款本息，要保人如未於通知到達翌日起算七日內償還時 

，本公司將以保單帳戶價值扣抵之。但若要保人尚未償還借款本息，而本契約累積的未償

還之借款本息已超過保單帳戶價值時，本公司將立即以保單帳戶價值(扣除投資標的所屬

公司收取之贖回費用(如有))扣抵之並以書面通知要保人，要保人如未於通知到達翌日起算

三十日內償還不足扣抵之借款本息時，本契約自該三十日之次日起停止效力。 

前項扣抵之保單帳戶價值視同第十七條約定的保單帳戶價值部分提領。 

本公司於本契約累積的未償還借款本息已超過保單帳戶價值，且未依第二項約定為通知時 

，於本公司以書面通知要保人之日起三十日內要保人未償還不足扣抵之借款本息者，保險

契約之效力自該三十日之次日起停止。 

南山人壽金滿利外幣變額壽險 

本契約有效期間內，要保人得向本公司申請保險單借款，其可借金額上限為借款當日保單

帳戶價值之百分之六十。 

當未償還之借款本息，超過本契約保單帳戶價值之百分之八十時，本公司應以書面或其他

約定方式通知要保人；如未償還之借款本息超過本契約保單帳戶價值之百分之九十時，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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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應再以書面通知要保人償還借款本息，要保人如未於通知到達翌日起算七日內償還時 

，本公司將以保單帳戶價值扣抵之。但若要保人尚未償還借款本息，而本契約累積的未償

還之借款本息已超過保單帳戶價值時，本公司將立即以保單帳戶價值(扣除投資標的所屬

公司收取之贖回費用(如有))扣抵之並以書面通知要保人，要保人如未於通知到達翌日起算

三十日內償還不足扣抵之借款本息時，本契約自該三十日之次日起停止效力。 

前項扣抵之保單帳戶價值視同第十八條約定的保單帳戶價值部分提領。 

本公司於本契約累積的未償還借款本息已超過保單帳戶價值，且未依第二項約定為通知時 

，於本公司以書面通知要保人之日起三十日內要保人未償還不足扣抵之借款本息者，保險

契約之效力自該三十日之次日起停止。 

南山人壽金滿利變額年金保險 

年金給付開始日前，要保人得向本公司申請保險單借款，其可借金額上限為借款當日保單

帳戶價值之百分之六十。 

當未償還之借款本息，超過本契約保單帳戶價值之百分之八十時，本公司應以書面或其他

約定方式通知要保人；如未償還之借款本息超過本契約保單帳戶價值之百分之九十時，本

公司應再以書面通知要保人償還借款本息，要保人如未於通知到達翌日起算七日內償還時 

，本公司將以保單帳戶價值扣抵之。但若要保人尚未償還借款本息，而本契約累積的未償

還之借款本息已超過保單帳戶價值時，本公司將立即以保單帳戶價值(扣除投資標的所屬

公司收取之贖回費用(如有))扣抵並以書面通知要保人，要保人如未於通知到達翌日起算三

十日內償還不足扣抵之借款本息時，本契約自該三十日之次日起停止效力。 

本公司於本契約累積的未償還借款本息已超過保單帳戶價值，且未依前項約定為通知時，

於本公司以書面通知要保人之日起三十日內要保人未償還不足扣抵之借款本息者，保險契

約之效力自該三十日之次日起停止。 

年金給付期間，要保人不得以保險契約為質，向本公司借款。 

南山人壽金滿利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年金給付開始日前，要保人得向本公司申請保險單借款，其可借金額上限為借款當日保單

帳戶價值之百分之六十。 

當未償還之借款本息，超過本契約保單帳戶價值之百分之八十時，本公司應以書面或其他

約定方式通知要保人；如未償還之借款本息超過本契約保單帳戶價值之百分之九十時，本

公司應再以書面通知要保人償還借款本息，要保人如未於通知到達翌日起算七日內償還時 

，本公司將以保單帳戶價值扣抵之。但若要保人尚未償還借款本息，而本契約累積的未償

還之借款本息已超過保單帳戶價值時，本公司將立即以保單帳戶價值(扣除投資標的所屬

公司收取之贖回費用(如有))扣抵之並以書面通知要保人，要保人如未於通知到達翌日起算

三十日內償還不足扣抵之借款本息時，本契約自該三十日之次日起停止效力。 

本公司於本契約累積的未償還借款本息已超過保單帳戶價值，且未依前項約定為通知時，

於本公司以書面通知要保人之日起三十日內要保人未償還不足扣抵之借款本息者，保險契



  

資料日期：2026/04/01 

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 資訊公開說明文件 

 

15 

約之效力自該三十日之次日起停止。 

年金給付期間，要保人不得以保險契約為質，向本公司借款。 

南山人壽鑫富保變額壽險 

本契約有效期間內，要保人得向本公司申請保險單借款，其可借金額上限為借款當日保單

帳戶價值之百分之四十。 

當未償還之借款本息，超過本契約保單帳戶價值之百分之八十時，本公司應以書面或其他

約定方式通知要保人；如未償還之借款本息超過本契約保單帳戶價值之百分之九十時，本

公司應再以書面通知要保人償還借款本息，要保人如未於通知到達翌日起算七日內償還時 

，本公司將以保單帳戶價值扣抵之。但若要保人尚未償還借款本息，而本契約累積的未償

還之借款本息已超過保單帳戶價值時，本公司將立即扣抵並以書面通知要保人，要保人如

未於通知到達翌日起算三十日內償還不足扣抵之借款本息時，本契約自該三十日之次日起

停止效力。 

本公司依前項約定應扣抵之保單帳戶價值總額，應扣抵之保單帳戶價值其計算方式如下： 

    一、先按保單帳戶價值中目標保險費帳戶價值與超額保險費帳戶價值所佔比例，計算各帳 

戶應分配之借款本息數額，即為各帳戶應扣抵之目標保險費帳戶價值與超額保險費帳

戶價值。 

    二、再按各帳戶中各個投資標的價值分別佔目標保險費帳戶價值與超額保險費帳戶價值 

 之比例，計算各投資標的應扣抵之相當單位數。 

本公司於本契約累積的未償還借款本息已超過保單帳戶價值，且未依第二項約定為通知時 

，於本公司以書面通知要保人之日起三十日內要保人未償還不足扣抵之借款本息者，保險

契約之效力自該三十日之次日起停止。 

南山人壽金滿益變額年金保險 

年金給付開始日前，要保人得向本公司申請保險單借款，其可借金額上限為借款當日保單

帳戶價值之百分之六十。 

當未償還之借款本息，超過本契約保單帳戶價值之百分之八十時，本公司應以書面或其他

約定方式通知要保人；如未償還之借款本息超過本契約保單帳戶價值之百分之九十時，本

公司應再以書面通知要保人償還借款本息，要保人如未於通知到達翌日起算七日內償還時 

，本公司將以保單帳戶價值扣抵之。但若要保人尚未償還借款本息，而本契約累積的未償

還之借款本息已超過保單帳戶價值時，本公司將立即以保單帳戶價值(扣除投資標的所屬

公司收取之贖回費用(如有))扣抵並以書面通知要保人，要保人如未於通知到達翌日起算三

十日內償還不足扣抵之借款本息時，本契約自該三十日之次日起停止效力。 

本公司於本契約累積的未償還借款本息已超過保單帳戶價值，且未依前項約定為通知時，

於本公司以書面通知要保人之日起三十日內要保人未償還不足扣抵之借款本息者，保險契

約之效力自該三十日之次日起停止。 

年金給付期間，要保人不得以保險契約為質，向本公司借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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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山人壽金滿益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年金給付開始日前，要保人得向本公司申請保險單借款，其可借金額上限為借款當日保單

帳戶價值之百分之六十。 

當未償還之借款本息，超過本契約保單帳戶價值之百分之八十時，本公司應以書面或其他

約定方式通知要保人；如未償還之借款本息超過本契約保單帳戶價值之百分之九十時，本

公司應再以書面通知要保人償還借款本息，要保人如未於通知到達翌日起算七日內償還時 

，本公司將以保單帳戶價值扣抵之。但若要保人尚未償還借款本息，而本契約累積的未償

還之借款本息已超過保單帳戶價值時，本公司將立即以保單帳戶價值(扣除投資標的所屬

公司收取之贖回費用(如有))扣抵之並以書面通知要保人，要保人如未於通知到達翌日起算

三十日內償還不足扣抵之借款本息時，本契約自該三十日之次日起停止效力。 

本公司於本契約累積的未償還借款本息已超過保單帳戶價值，且未依前項約定為通知時，

於本公司以書面通知要保人之日起三十日內要保人未償還不足扣抵之借款本息者，保險契

約之效力自該三十日之次日起停止。 

年金給付期間，要保人不得以保險契約為質，向本公司借款。 

南山人壽金滿益變額壽險 

本契約有效期間內，要保人得向本公司申請保險單借款，其可借金額上限為借款當日保單

帳戶價值之百分之六十。 

當未償還之借款本息，超過本契約保單帳戶價值之百分之八十時，本公司應以書面或其他

約定方式通知要保人；如未償還之借款本息超過本契約保單帳戶價值之百分之九十時，本

公司應再以書面通知要保人償還借款本息，要保人如未於通知到達翌日起算七日內償還時 

，本公司將以保單帳戶價值扣抵之。但若要保人尚未償還借款本息，而本契約累積的未償

還之借款本息已超過保單帳戶價值時，本公司將立即以保單帳戶價值(扣除投資標的所屬

公司收取之贖回費用(如有))扣抵之並以書面通知要保人，要保人如未於通知到達翌日起算

三十日內償還不足扣抵之借款本息時，本契約自該三十日之次日起停止效力。 

前項扣抵之保單帳戶價值視同第十七條約定的保單帳戶價值部分提領。 

本公司於本契約累積的未償還借款本息已超過保單帳戶價值，且未依第二項約定為通知時 

，於本公司以書面通知要保人之日起三十日內要保人未償還不足扣抵之借款本息者，保險

契約之效力自該三十日之次日起停止。 

南山人壽金滿益外幣變額壽險 

本契約有效期間內，要保人得向本公司申請保險單借款，其可借金額上限為借款當日保單

帳戶價值之百分之六十。 

當未償還之借款本息，超過本契約保單帳戶價值之百分之八十時，本公司應以書面或其他

約定方式通知要保人；如未償還之借款本息超過本契約保單帳戶價值之百分之九十時，本

公司應再以書面通知要保人償還借款本息，要保人如未於通知到達翌日起算七日內償還時 

，本公司將以保單帳戶價值扣抵之。但若要保人尚未償還借款本息，而本契約累積的未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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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之借款本息已超過保單帳戶價值時，本公司將立即以保單帳戶價值(扣除投資標的所屬

公司收取之贖回費用(如有))扣抵之並以書面通知要保人，要保人如未於通知到達翌日起算

三十日內償還不足扣抵之借款本息時，本契約自該三十日之次日起停止效力。 

前項扣抵之保單帳戶價值視同第十八條約定的保單帳戶價值部分提領。 

本公司於本契約累積的未償還借款本息已超過保單帳戶價值，且未依第二項約定為通知時 

，於本公司以書面通知要保人之日起三十日內要保人未償還不足扣抵之借款本息者，保險

契約之效力自該三十日之次日起停止。 

南山人壽鑫滿富利 5 變額壽險 

本契約有效期間內，要保人得向本公司申請保險單借款，其可借金額上限為借款當日保單

帳戶價值之百分之六十。 

當未償還之借款本息，超過本契約保單帳戶價值之百分之八十時，本公司應以書面或其他

約定方式通知要保人；如未償還之借款本息超過本契約保單帳戶價值之百分之九十時，本

公司應再以書面通知要保人償還借款本息，要保人如未於通知到達翌日起算七日內償還時 

，本公司將以保單帳戶價值扣抵之。但若要保人尚未償還借款本息，而本契約累積的未償

還之借款本息已超過保單帳戶價值及保單價值準備金之和時，本公司將立即以保單帳戶價

值(扣除投資標的所屬公司收取之贖回費用(如有))扣抵之並以書面通知要保人，要保人如

未於通知到達翌日起算三十日內償還不足扣抵之借款本息時，本契約自該三十日之次日起

停止效力。 

本公司於本契約累積的未償還借款本息已超過保單帳戶價值及保單價值準備金之和，且未

依第二項約定為通知時，於本公司以書面通知要保人之日起三十日內要保人未償還不足扣

抵之借款本息者，保險契約之效力自該三十日之次日起停止。 

南山人壽美滿富利 5 外幣變額壽險 

本契約有效期間內，要保人得向本公司申請保險單借款，其可借金額上限為借款當日保單

帳戶價值之百分之六十。 

當未償還之借款本息，超過本契約保單帳戶價值之百分之八十時，本公司應以書面或其他

約定方式通知要保人；如未償還之借款本息超過本契約保單帳戶價值之百分之九十時，本

公司應再以書面通知要保人償還借款本息，要保人如未於通知到達翌日起算七日內償還時 

，本公司將以保單帳戶價值扣抵之。但若要保人尚未償還借款本息，而本契約累積的未償

還之借款本息已超過保單帳戶價值及保單價值準備金之和時，本公司將立即以保單帳戶價

值(扣除投資標的所屬公司收取之贖回費用(如有))扣抵之並以書面通知要保人，要保人如

未於通知到達翌日起算三十日內償還不足扣抵之借款本息時，本契約自該三十日之次日起

停止效力。 

本公司於本契約累積的未償還借款本息已超過保單帳戶價值及保單價值準備金之和，且未

依第二項約定為通知時，於本公司以書面通知要保人之日起三十日內要保人未償還不足扣

抵之借款本息者，保險契約之效力自該三十日之次日起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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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山人壽鑫滿富利 2 變額年金保險 

年金給付開始日前，要保人得向本公司申請保險單借款，其可借金額上限為借款當日保單

帳戶價值之百分之六十。 

當未償還之借款本息，超過本契約保單帳戶價值之百分之八十時，本公司應以書面或其他

約定方式通知要保人；如未償還之借款本息超過本契約保單帳戶價值之百分之九十時，本

公司應再以書面通知要保人償還借款本息，要保人如未於通知到達翌日起算七日內償還時 

，本公司將以保單帳戶價值扣抵之。但若要保人尚未償還借款本息，而本契約累積的未償

還之借款本息已超過保單帳戶價值時，本公司將立即以保單帳戶價值(扣除投資標的所屬

公司收取之贖回費用(如有))扣抵並以書面通知要保人，要保人如未於通知到達翌日起算三

十日內償還不足扣抵之借款本息時，本契約自該三十日之次日起停止效力。 

本公司於本契約累積的未償還借款本息已超過保單帳戶價值，且未依前項約定為通知時，

於本公司以書面通知要保人之日起三十日內要保人未償還不足扣抵之借款本息者，保險契

約之效力自該三十日之次日起停止。 

年金給付期間，要保人不得以保險契約為質，向本公司借款。 

南山人壽美滿富利 2 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年金給付開始日前，要保人得向本公司申請保險單借款，其可借金額上限為借款當日保單

帳戶價值之百分之六十。 

當未償還之借款本息，超過本契約保單帳戶價值之百分之八十時，本公司應以書面或其他

約定方式通知要保人；如未償還之借款本息超過本契約保單帳戶價值之百分之九十時，本

公司應再以書面通知要保人償還借款本息，要保人如未於通知到達翌日起算七日內償還時 

，本公司將以保單帳戶價值扣抵之。但若要保人尚未償還借款本息，而本契約累積的未償

還之借款本息已超過保單帳戶價值時，本公司將立即以保單帳戶價值(扣除投資標的所屬

公司收取之贖回費用(如有))扣抵之並以書面通知要保人，要保人如未於通知到達翌日起算

三十日內償還不足扣抵之借款本息時，本契約自該三十日之次日起停止效力。 

本公司於本契約累積的未償還借款本息已超過保單帳戶價值，且未依前項約定為通知時，

於本公司以書面通知要保人之日起三十日內要保人未償還不足扣抵之借款本息者，保險契

約之效力自該三十日之次日起停止。 

年金給付期間，要保人不得以保險契約為質，向本公司借款。 

南山人壽鑫富雙享 2 變額年金保險 

年金給付開始日前，要保人得向本公司申請保險單借款，其可借金額上限為借款當日保單 

帳戶價值之百分之四十。 

當未償還之借款本息，超過本契約保單帳戶價值之百分之六十時，本公司應以書面或其他 

約定方式通知要保人；如未償還之借款本息超過本契約保單帳戶價值之百分之七十時，本 

公司應再以書面通知要保人償還借款本息，要保人如未於通知到達翌日起算七日(下稱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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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期限屆滿日)內償還時，本公司將以還款期限屆滿日起算四日為基準日，計算保單帳戶 

價值並扣抵之；其書面通知內容應包含扣抵日、扣抵本息採用之淨值日/匯率日之計算方 

式及贖回款項間差額之處理方式。但若要保人尚未償還借款本息，而本契約累積的未償還 

之借款本息已超過保單帳戶價值時，本公司將立即扣抵並以書面通知要保人，要保人如未 

於通知到達翌日起算三十日內償還不足扣抵之借款本息時，本契約自該三十日之次日起停 

止效力。 

本公司依前項約定應扣抵之保單帳戶價值總額，應扣抵之保單帳戶價值其計算方式如下： 

    一、先按保單帳戶價值中目標保險費帳戶價值與超額保險費帳戶價值所佔比例，計算各帳 

戶應分配之借款本息數額，即為各帳戶應扣抵之目標保險費帳戶價值與超額保險費帳

戶價值。 

二、再按各帳戶中各個投資標的價值分別佔目標保險費帳戶價值與超額保險費帳戶價值 

之比例，計算各投資標的應扣抵之相當單位數。 

本公司於本契約累積的未償還借款本息已超過保單帳戶價值，且未依第二項約定為通 

知時，於本公司以書面通知要保人之日起三十日內要保人未償還不足扣抵之借款本息 

者，保險契約之效力自該三十日之次日起停止。 

年金給付期間，要保人不得以保險契約為質，向本公司借款。 

南山人壽鑫富雙享 2 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年金給付開始日前，要保人得向本公司申請保險單借款，其可借金額上限為借款當日保單 

    帳戶價值之百分之四十。 

    當未償還之借款本息，超過本契約保單帳戶價值之百分之六十時，本公司應以書面或其他 

    約定方式通知要保人；如未償還之借款本息超過本契約保單帳戶價值之百分之七十時，本 

    公司應再以書面通知要保人償還借款本息，要保人如未於通知到達翌日起算七日(下稱還 

    款期限屆滿日)內償還時，本公司將以還款期限屆滿日起算四日為基準日，計算保單帳戶 

    價值並扣抵之；其書面通知內容應包含扣抵日、扣抵本息採用之淨值日/匯率日之計算方 

    式及贖回款項間差額之處理方式。但若要保人尚未償還借款本息，而本契約累積的未償還 

    之借款本息已超過保單帳戶價值時，本公司將立即扣抵並以書面通知要保人，要保人如未 

    於通知到達翌日起算三十日內償還不足扣抵之借款本息時，本契約自該三十日之次日起停 

    止效力。 

    本公司依前項約定應扣抵之保單帳戶價值總額，應扣抵之保單帳戶價值其計算方式如下： 

    一、先按保單帳戶價值中目標保險費帳戶價值與超額保險費帳戶價值所佔比例，計算各帳 

        戶應分配之借款本息數額，即為各帳戶應扣抵之目標保險費帳戶價值與超額保險費帳 

        戶價值。 

    二、再按各帳戶中各個投資標的價值分別佔目標保險費帳戶價值與超額保險費帳戶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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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比例，計算各投資標的應扣抵之相當單位數。 

本公司於本契約累積的未償還借款本息已超過保單帳戶價值，且未依第二項約定為通知  

    時，於本公司以書面通知要保人之日起三十日內要保人未償還不足扣抵之借款本息者，保 

    險契約之效力自該三十日之次日起停止。 

年金給付期間，要保人不得以保險契約為質，向本公司借款。 

南山人壽美滿鑫富變額年金保險 

年金給付開始日前，要保人得向本公司申請保險單借款，其可借金額上限為借款當日保單 

帳戶價值之百分之四十。 

當未償還之借款本息，超過本契約保單帳戶價值之百分之六十時，本公司應以書面或其他 

約定方式通知要保人；如未償還之借款本息超過本契約保單帳戶價值之百分之七十時，本 

公司應再以書面通知要保人償還借款本息，要保人如未於通知到達翌日起算七日(下稱還 

款期限屆滿日)內償還時，本公司將以還款期限屆滿日起算四日為基準日，計算保單帳戶 

價值並扣抵之；其書面通知內容應包含扣抵日、扣抵本息採用之淨值日/匯率日之計算方 

式及贖回款項間差額之處理方式。但若要保人尚未償還借款本息，而本契約累積的未償還 

之借款本息已超過保單帳戶價值時，本公司將立即扣抵並以書面通知要保人，要保人如未 

於通知到達翌日起算三十日內償還不足扣抵之借款本息時，本契約自該三十日之次日起停 

止效力。 

本公司依前項約定應扣抵之保單帳戶價值總額，應扣抵之保單帳戶價值其計算方式如下： 

一、先按保單帳戶價值中目標保險費帳戶價值與超額保險費帳戶價值所佔比例，計算各帳 

    戶應分配之借款本息數額，即為各帳戶應扣抵之目標保險費帳戶價值與超額保險費帳 

    戶價值。 

    二、再按各帳戶中各個投資標的價值分別佔目標保險費帳戶價值與超額保險費帳戶價值 

 之比例，計算各投資標的應扣抵之相當單位數。 

本公司於本契約累積的未償還借款本息已超過保單帳戶價值，且未依第二項約定為通知  

時，於本公司以書面通知要保人之日起三十日內要保人未償還不足扣抵之借款本息者，保 

險契約之效力自該三十日之次日起停止。 

年金給付期間，要保人不得以保險契約為質，向本公司借款。 

南山人壽美滿鑫富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年金給付開始日前，要保人得向本公司申請保險單借款，其可借金額上限為借款當日保單 

帳戶價值之百分之四十。 

當未償還之借款本息，超過本契約保單帳戶價值之百分之六十時，本公司應以書面或其他 

約定方式通知要保人；如未償還之借款本息超過本契約保單帳戶價值之百分之七十時，本 

公司應再以書面通知要保人償還借款本息，要保人如未於通知到達翌日起算七日(下稱還 

款期限屆滿日)內償還時，本公司將以還款期限屆滿日起算四日為基準日，計算保單帳戶 

價值並扣抵之；其書面通知內容應包含扣抵日、扣抵本息採用之淨值日/匯率日之計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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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及贖回款項間差額之處理方式。但若要保人尚未償還借款本息，而本契約累積的未償還 

之借款本息已超過保單帳戶價值時，本公司將立即扣抵並以書面通知要保人，要保人如未 

於通知到達翌日起算三十日內償還不足扣抵之借款本息時，本契約自該三十日之次日起停 

止效力。 

本公司依前項約定應扣抵之保單帳戶價值總額，應扣抵之保單帳戶價值其計算方式如下： 

一、先按保單帳戶價值中目標保險費帳戶價值與超額保險費帳戶價值所佔比例，計算各帳 

戶應分配之借款本息數額，即為各帳戶應扣抵之目標保險費帳戶價值與超額保險費帳 

戶價值。 

二、再按各帳戶中各個投資標的價值分別佔目標保險費帳戶價值與超額保險費帳戶價值 

        之比例，計算各投資標的應扣抵之相當單位數。 

本公司於本契約累積的未償還借款本息已超過保單帳戶價值，且未依第二項約定為通知 

時，於本公司以書面通知要保人之日起三十日內要保人未償還不足扣抵之借款本息者，保 

險契約之效力自該三十日之次日起停止。 

    年金給付期間，要保人不得以保險契約為質，向本公司借款。 

南山人壽美轉富利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年金給付開始日前，要保人得向本公司申請保險單借款，其可借金額上限為借款當日保單 

帳戶價值之百分之四十。 

當未償還之借款本息，超過本契約保單帳戶價值之百分之八十時，本公司應以書面或其他 

約定方式通知要保人；如未償還之借款本息超過本契約保單帳戶價值之百分之九十時，本 

公司應再以書面通知要保人償還借款本息，要保人如未於通知到達翌日起算七日(下稱還 

款期限屆滿日)內償還時，本公司將以還款期限屆滿日起算四日為基準日，計算保單帳戶 

價值並扣抵之；其書面通知內容應包含扣抵日、扣抵本息採用之淨值日/匯率日之計算方 

式及贖回款項間差額之處理方式。但若要保人尚未償還借款本息，而本契約累積的未償還 

之借款本息已超過保單帳戶價值時，本公司將立即扣抵並以書面通知要保人，要保人如未 

於通知到達翌日起算三十日內償還不足扣抵之借款本息時，本契約自該三十日之次日起停 

止效力。 

本公司於本契約累積的未償還借款本息已超過保單帳戶價值，且未依前項約定為通知時， 

於本公司以書面通知要保人之日起三十日內要保人未償還不足扣抵之借款本息者，保險契 

約之效力自該三十日之次日起停止。 

年金給付期間，要保人不得以保險契約為質，向本公司借款。 

南山人壽美轉富利外幣變額壽險 

本契約有效期間內，要保人得向本公司申請保險單借款，其可借金額上限為借款當日保單 

帳戶價值之百分之四十。 

當未償還之借款本息，超過本契約保單帳戶價值之百分之八十時，本公司應以書面或其他 

約定方式通知要保人；如未償還之借款本息超過本契約保單帳戶價值之百分之九十時，本 



  

資料日期：2026/04/01 

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 資訊公開說明文件 

 

22 

公司應再以書面通知要保人償還借款本息，要保人如未於通知到達翌日起算七日(下稱還 

款期限屆滿日)內償還時，本公司將以還款期限屆滿日起算四日為基準日，計算保單帳戶 

價值並扣抵之；其書面通知內容應包含扣抵日、扣抵本息採用之淨值日／匯率日之計算方 

式及贖回款項間差額之處理方式。但若要保人尚未償還借款本息，而本契約累積的未償還 

之借款本息已超過保單帳戶價值時，本公司將立即以保單帳戶價值扣抵之並以書面通知要 

保人，要保人如未於通知到達翌日起算三十日內償還不足扣抵之借款本息時，本契約自該 

三十日之次日起停止效力。 

本公司於本契約累積的未償還借款本息已超過保單帳戶價值，且未依前項約定為通知時， 

於本公司以書面通知要保人之日起三十日內要保人未償還不足扣抵之借款本息者，保險契 

約之效力自該三十日之次日起停止。 

南山人壽鑫富臻保變額壽險 

    本契約有效期間內，要保人得向本公司申請保險單借款，其可借金額上限為借款當日保單 

    帳戶價值之百分之四十。 

    當未償還之借款本息，超過本契約保單帳戶價值之百分之八十時，本公司應以書面或其他 

    約定方式通知要保人；如未償還之借款本息超過本契約保單帳戶價值之百分之九十時，本 

    公司應再以書面通知要保人償還借款本息，要保人如未於通知到達翌日起算七日(下稱還 

    款期限屆滿日)內償還時，本公司將以還款期限屆滿日起算四日為基準日，計算保單帳戶 

    價值並扣抵之；其書面通知內容應包含扣抵日、扣抵本息採用之淨值日／匯率日之計算方 

    式及贖回款項間差額之處理方式。但若要保人尚未償還借款本息，而本契約累積的未償還 

    之借款本息已超過保單帳戶價值時，本公司將立即以保單帳戶價值扣抵之並以書面通知要 

    保人，要保人如未於通知到達翌日起算三十日內償還不足扣抵之借款本息時，本契約自該  

    三十日之次日起停止效力。 

    本公司依前項約定應扣抵之保單帳戶價值總額，應扣抵之保單帳戶價值其計算方式如下： 

    一、先按保單帳戶價值中目標保險費帳戶價值與超額保險費帳戶價值所佔比例，計算各帳 

        戶應分配之借款本息數額，即為各帳戶應扣抵之目標保險費帳戶價值與超額保險費帳  

        戶價值。 

    二、再按各帳戶中各個投資標的價值分別佔目標保險費帳戶價值與超額保險費帳戶價值 

        之比例，計算各投資標的應扣抵之相當單位數。 

本公司於本契約累積的未償還借款本息已超過保單帳戶價值，且未依第二項約定為通知 

時，於本公司以書面通知要保人之日起三十日內要保人未償還不足扣抵之借款本息者，保 

險契約之效力自該三十日之次日起停止。 

南山人壽鑫富雙享變額壽險 

本契約有效期間內，要保人得向本公司申請保險單借款，其可借金額上限為借款當日保單 

帳戶價值之百分之四十。 

當未償還之借款本息，超過本契約保單帳戶價值之百分之八十時，本公司應以書面或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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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定方式通知要保人；如未償還之借款本息超過本契約保單帳戶價值之百分之九十時，本 

公司應再以書面通知要保人償還借款本息，要保人如未於通知到達翌日起算七日(下稱還 

款期限屆滿日)內償還時，本公司將以還款期限屆滿日起算四日為基準日，計算保單帳戶 

價值並扣抵之；其書面通知內容應包含扣抵日、扣抵本息採用之淨值日／匯率日之計算方 

式及贖回款項間差額之處理方式。但若要保人尚未償還借款本息，而本契約累積的未償還 

之借款本息已超過保單帳戶價值時，本公司將立即以保單帳戶價值扣抵之並以書面通知要 

保人，要保人如未於通知到達翌日起算三十日內償還不足扣抵之借款本息時，本契約自該 

三十日之次日起停止效力。 

本公司依前項約定應扣抵之保單帳戶價值總額，應扣抵之保單帳戶價值其計算方式如下： 

一、先按保單帳戶價值中躉繳保險費帳戶價值與超額保險費帳戶價值所佔比例，計算各帳 

        戶應分配之借款本息數額，即為各帳戶應扣抵之躉繳保險費帳戶價值與超額保險費帳 

        戶價值。 

    二、再按各帳戶中各個投資標的價值分別佔躉繳保險費帳戶價值與超額保險費帳戶價值 

之比例，計算各投資標的應扣抵之相當單位數。 

本公司於本契約累積的未償還借款本息已超過保單帳戶價值，且未依前項約定為通知時， 

於本公司以書面通知要保人之日起三十日內要保人未償還不足扣抵之借款本息者，保險契 

約之效力自該三十日之次日起停止。 

南山人壽鑫富雙享外幣變額壽險 

    本契約有效期間內，要保人得向本公司申請保險單借款，其可借金額上限為借款當日保單 

    帳戶價值之百分之四十。 

    當未償還之借款本息，超過本契約保單帳戶價值之百分之八十時，本公司應以書面或其他 

    約定方式通知要保人；如未償還之借款本息超過本契約保單帳戶價值之百分之九十時，本 

    公司應再以書面通知要保人償還借款本息，要保人如未於通知到達翌日起算七日(下稱還 

    款期限屆滿日)內償還時，本公司將以還款期限屆滿日起算四日為基準日，計算保單帳戶 

    價值並扣抵之；其書面通知內容應包含扣抵日、扣抵本息採用之淨值日／匯率日之計算方 

    式及贖回款項間差額之處理方式。但若要保人尚未償還借款本息，而本契約累積的未償還 

    之借款本息已超過保單帳戶價值時，本公司將立即以保單帳戶價值扣抵之並以書面通知要 

    保人，要保人如未於通知到達翌日起算三十日內償還不足扣抵之借款本息時，本契約自該 

    三十日之次日起停止效力。 

    本公司依前項約定應扣抵之保單帳戶價值總額，應扣抵之保單帳戶價值其計算方式如下： 

    一、先按保單帳戶價值中躉繳保險費帳戶價值與超額保險費帳戶價值所佔比例，計算各帳 

        戶應分配之借款本息數額，即為各帳戶應扣抵之躉繳保險費帳戶價值與超額保險費帳 

        戶價值。 

    二、再按各帳戶中各個投資標的價值分別佔躉繳保險費帳戶價值與超額保險費帳戶價值 

        之比例，計算各投資標的應扣抵之相當單位數。 

    本公司於本契約累積的未償還借款本息已超過保單帳戶價值，且未依第二項約定為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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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於本公司以書面通知要保人之日起三十日內要保人未償還不足扣抵之借款本息者，保 

    險契約之效力自該三十日之次日起停止。 

南山人壽春豐得利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年金給付開始日前，要保人得向本公司申請保險單借款，其可借金額上限為借款當日保單 

    帳戶價值之百分之四十。 

    當未償還之借款本息，超過本契約保單帳戶價值之百分之八十時，本公司應以書面或其他 

    約定方式通知要保人；如未償還之借款本息超過本契約保單帳戶價值之百分之九十時，本 

    公司應再以書面通知要保人償還借款本息，要保人如未於通知到達翌日起算七日(下稱還  

    款期限屆滿日)內償還時，本公司將以還款期限屆滿日起算四日為基準日，計算保單帳戶 

    價值並扣抵之；其書面通知內容應包含扣抵日、扣抵本息採用之淨值日／匯率日之計算方 

    式及贖回款項間差額之處理方式。但若要保人尚未償還借款本息，而本契約累積的未償還 

    之借款本息已超過保單帳戶價值時，本公司將立即以保單帳戶價值扣抵之並以書面通知要 

    保人，要保人如未於通知到達翌日起算三十日內償還不足扣抵之借款本息時，本契約自該 

    三十日之次日起停止效力。 

    本公司於本契約累積的未償還借款本息已超過保單帳戶價值，且未依前項約定為通知時， 

    於本公司以書面通知要保人之日起三十日內要保人未償還不足扣抵之借款本息者，保險契 

    約之效力自該三十日之次日起停止。 

年金給付期間，要保人不得以保險契約為質，向本公司借款。 

南山人壽春豐得利變額年金保險 

    年金給付開始日前，要保人得向本公司申請保險單借款，其可借金額上限為借款當日保單 

    帳戶價值之百分之四十。 

    當未償還之借款本息，超過本契約保單帳戶價值之百分之八十時，本公司應以書面或其他 

    約定方式通知要保人；如未償還之借款本息超過本契約保單帳戶價值之百分之九十時，本 

    公司應再以書面通知要保人償還借款本息，要保人如未於通知到達翌日起算七日(下稱還 

    款期限屆滿日)內償還時，本公司將以還款期限屆滿日起算四日為基準日，計算保單帳戶 

    價值並扣抵之；其書面通知內容應包含扣抵日、扣抵本息採用之淨值日／匯率日之計算方 

    式及贖回款項間差額之處理方式。但若要保人尚未償還借款本息，而本契約累積的未償還 

    之借款本息已超過保單帳戶價值時，本公司將立即以保單帳戶價值扣抵之並以書面通知要 

    保人，要保人如未於通知到達翌日起算三十日內償還不足扣抵之借款本息時，本契約自該 

    三十日之次日起停止效力。 

    本公司於本契約累積的未償還借款本息已超過保單帳戶價值，且未依前項約定為通知時， 

    於本公司以書面通知要保人之日起三十日內要保人未償還不足扣抵之借款本息者，保險契 

    約之效力自該三十日之次日起停止。 

年金給付期間，要保人不得以保險契約為質，向本公司借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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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山人壽春豐得利外幣變額壽險 

本契約有效期間內，要保人得向本公司申請保險單借款，其可借金額上限為借款當日保單 

帳戶價值之百分之四十。 

當未償還之借款本息，超過本契約保單帳戶價值之百分之八十時，本公司應以書面或其他 

約定方式通知要保人；如未償還之借款本息超過本契約保單帳戶價值之百分之九十時，本 

公司應再以書面通知要保人償還借款本息，要保人如未於通知到達翌日起算七日(下稱還 

款期限屆滿日)內償還時，本公司將以還款期限屆滿日起算四日為基準日，計算保單帳戶 

價值並扣抵之；其書面通知內容應包含扣抵日、扣抵本息採用之淨值日／匯率日之計算方 

式及贖回款項間差額之處理方式。但若要保人尚未償還借款本息，而本契約累積的未償還 

之借款本息已超過保單帳戶價值時，本公司將立即以保單帳戶價值扣抵之並以書面通知要 

保人，要保人如未於通知到達翌日起算三十日內償還不足扣抵之借款本息時，本契約自該 

三十日之次日起停止效力。 

前項應扣抵之保單帳戶價值視同第二十一條約定的保單帳戶價值部分提領。 

本公司於本契約累積的未償還借款本息已超過保單帳戶價值，且未依第二項約定為通知時 

，於本公司以書面通知要保人之日起三十日內要保人未償還不足扣抵之借款本息者，保險

契約之效力自該三十日之次日起停止。 

南山人壽春豐得利變額壽險 

本契約有效期間內，要保人得向本公司申請保險單借款，其可借金額上限為借款當日保單 

帳戶價值之百分之四十。 

當未償還之借款本息，超過本契約保單帳戶價值之百分之八十時，本公司應以書面或其他 

約定方式通知要保人；如未償還之借款本息超過本契約保單帳戶價值之百分之九十時，本 

公司應再以書面通知要保人償還借款本息，要保人如未於通知到達翌日起算七日(下稱還 

款期限屆滿日)內償還時，本公司將以還款期限屆滿日起算四日為基準日，計算保單帳戶 

價值並扣抵之；其書面通知內容應包含扣抵日、扣抵本息採用之淨值日／匯率日之計算方 

式及贖回款項間差額之處理方式。但若要保人尚未償還借款本息，而本契約累積的未償還 

之借款本息已超過保單帳戶價值時，本公司將立即以保單帳戶價值扣抵之並以書面通知要 

保人，要保人如未於通知到達翌日起算三十日內償還不足扣抵之借款本息時，本契約自該 

三十日之次日起停止效力。 

前項應扣抵之保單帳戶價值視同第二十條約定的保單帳戶價值部分提領。 

本公司於本契約累積的未償還借款本息已超過保單帳戶價值，且未依第二項約定為通知 

時，於本公司以書面通知要保人之日起三十日內要保人未償還不足扣抵之借款本息者，保 

險契約之效力自該三十日之次日起停止。 

南山人壽活利得寶變額年金保險 

    年金給付開始日前，要保人得向本公司申請保險單借款，其可借金額上限為借款當日保單 

    帳戶價值之百分之四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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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未償還之借款本息，超過本契約保單帳戶價值之百分之八十時，本公司應以書面或其他   

    約定方式通知要保人；如未償還之借款本息超過本契約保單帳戶價值之百分之九十時，本 

    公司應再以書面通知要保人償還借款本息，要保人如未於通知到達翌日起算七日（下稱還 

    款期限屆滿日）內償還時，本公司將以還款期限屆滿日起算四日為基準日，計算保單帳戶 

    價值並扣抵之；其書面通知內容應包含扣抵日、扣抵本息採用之淨值日/匯率日之計算方 

    式及贖回款項間差額之處理方式。但若要保人尚未償還借款本息，而本契約累積的未償還 

    之借款本息已超過保單帳戶價值時，本公司將立即扣抵並以書面通知要保人，要保人如未 

    於通知到達翌日起算三十日內償還不足扣抵之借款本息時，本契約自該三十日之次日起停  

    止效力。本公司依第二項約定以保單帳戶價值扣抵保險單借款本息時，保證身故基準額應 

按「扣除配息停泊標的部分之扣抵金額」占「扣除配息停泊標的部分之保單帳戶價值」之 

比例減少之，最低減少至零為止。 

    本公司於本契約累積的未償還借款本息已超過保單帳戶價值，且未依第二項約定為通知 

時，於本公司以書面通知要保人之日起三十日內要保人未償還不足扣抵之借款本息者， 

    保險契約之效力自該三十日之次日起停止。 

年金給付期間，要保人不得以保險契約為質，向本公司借款。 

南山人壽活利得寶外幣變額年金保險 
    年金給付開始日前，要保人得向本公司申請保險單借款，其可借金額上限為借款當日保單 

    帳戶價值之百分之四十。 

    當未償還之借款本息，超過本契約保單帳戶價值之百分之八十時，本公司應以書面或其他 

    約定方式通知要保人；如未償還之借款本息超過本契約保單帳戶價值之百分之九十時，本 

    公司應再以書面通知要保人償還借款本息，要保人如未於通知到達翌日起算七日（下稱還 

    款期限屆滿日）內償還時，本公司將以還款期限屆滿日起算四日為基準日，計算保單帳戶 

    價值並扣抵之；其書面通知內容應包含扣抵日、扣抵本息採用之淨值日/匯率日之計算方 

    式及贖回款項間差額之處理方式。但若要保人尚未償還借款本息，而本契約累積的未償還 

    之借款本息已超過保單帳戶價值時，本公司將立即扣抵並以書面通知要保人，要保人如未 

    於通知到達翌日起算三十日內償還不足扣抵之借款本息時，本契約自該三十日之次日起停 

    止效力。本公司依第二項約定以保單帳戶價值扣抵保險單借款本息時，保證身故基準額應 

    按「扣除配息停泊標的部分之扣抵金額」占「扣除配息停泊標的部分之保單帳戶價值」之 

    比例減少之，最低減少至零為止。 

    本公司於本契約累積的未償還借款本息已超過保單帳戶價值，且未依第二項約定為通知 

    時，於本公司以書面通知要保人之日起三十日內要保人未償還不足扣抵之借款本息者，保 

    險契約之效力自該三十日之次日起停止。 

    年金給付期間，要保人不得以保險契約為質，向本公司借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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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山人壽春豐富利變額年金保險 

 年金給付開始日前，要保人得向本公司申請保險單借款，其可借金額上限為借款當日保單 

 帳戶價值之百分之四十。 

    當未償還之借款本息，超過本契約保單帳戶價值之百分之八十時，本公司應以書面或其他 

    約定方式通知要保人；如未償還之借款本息超過本契約保單帳戶價值之百分之九十時，本 

    公司應再以書面通知要保人償還借款本息，要保人如未於通知到達翌日起算七日（下稱還 

    款期限屆滿日）內償還時，本公司將以還款期限屆滿日起算四日為基準日，計算保單帳戶 

    價值並扣抵之；其書面通知內容應包含扣抵日、扣抵本息採用之淨值日／匯率日之計算方 

    式及贖回款項間差額之處理方式。但若要保人尚未償還借款本息，而本契約累積的未償還 

    之借款本息已超過保單帳戶價值時，本公司將立即以保單帳戶價值扣抵之並以書面通知要 

    保人，要保人如未於通知到達翌日起算三十日內償還不足扣抵之借款本息時，本契約自該 

    三十日之次日起停止效力。 

    本公司於本契約累積的未償還借款本息已超過保單帳戶價值，且未依前項約定為通知時， 

    於本公司以書面通知要保人之日起三十日內要保人未償還不足扣抵之借款本息者，保險契 

    約之效力自該三十日之次日起停止。 

    年金給付期間，要保人不得以保險契約為質，向本公司借款。 

    南山人壽春豐富利變額壽險 

    本契約有效期間內，要保人得向本公司申請保險單借款，其可借金額上限為借款當日保單 

帳戶價值之百分之四十。 

當未償還之借款本息，超過本契約保單帳戶價值之百分之八十時，本公司應以書面或其他 

約定方式通知要保人；如未償還之借款本息超過本契約保單帳戶價值之百分之九十時，本 

公司應再以書面通知要保人償還借款本息，要保人如未於通知到達翌日起算七日（下稱還 

款期限屆滿日）內償還時，本公司將以還款期限屆滿日起算四日為基準日，計算保單帳戶 

價值並扣抵之；其書面通知內容應包含扣抵日、扣抵本息採用之淨值日／匯率日之計算方 

式及贖回款項間差額之處理方式。但若要保人尚未償還借款本息，而本契約累積的未償還 

之借款本息已超過保單帳戶價值時，本公司將立即以保單帳戶價值扣抵之並以書面通知要 

保人，要保人如未於通知到達翌日起算三十日內償還不足扣抵之借款本息時，本契約自該 

三十日之次日起停止效力。 

前項應扣抵之保單帳戶價值視同第二十條約定的保單帳戶價值部分提領。 

本公司於本契約累積的未償還借款本息已超過保單帳戶價值，且未依第二項約定為通知 

時，於本公司以書面通知要保人之日起三十日內要保人未償還不足扣抵之借款本息者，保 

險契約之效力自該三十日之次日起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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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保單借款規約 

1. (台幣保單) 

借款人申請借款之金額，以借款當時保險契約(下稱本契約)之保單價值準備金或保單帳戶

價值範圍內為限，除本契約另有約定外，本公司得於保單價值準備金或保單帳戶價值範圍

內，決定最高借款額度；因各保險商品特性不同，若本次申請借款之金額高於本公司撥款

當時所核定的最高可借額度時，本公司將以撥款當時所核定的最高可借額度作為本次申請

借款之金額上限。 

(外幣保單) 

本公司經中央銀行同意開辦以保險單為質之外幣放款業務，借款人於符合法令規定及本公

司規定之保險契約保單價值準備金或保單帳戶價值之放款範圍內，得向本公司申請保險單

借款。 

2. 本借款期間自本公司給付借款金額日起至本契約消滅時為止(借款人於借款期間亦得隨時

清償或部分清償本借款本金及利息(以下簡稱借款本息))；本契約為年金保險者，則本借款

期間至本契約消滅時或年金開始給付前為止。但本契約約定年金保證期間或本公司付滿保

證金額前得辦理保單借款者不在此限。 

3. 借款利息年利率係按本公司宣告之保單借款利率計算之，如遇法令或市場狀況而有所調整

時，本公司得自公布調整之日起按新利率調整之，並應在本公司網站或以與借款人約定之

方式公開揭露。另本公司應每年至少一次於固定單據或憑證揭露保單預定利率、保險單借

款利率及借款本息並通知借款人。 

4. 借款利息自本公司給付借款金額日起開始起算，每個保單週年之末日為付息日，借款人於

借款利息到期日前應自行向本公司繳付。逾期欠繳之利息，遲付逾一年後經催告而未償還

時，本公司得將逾期欠繳之利息併入借款本金中以複利計算。 

5. 倘借款未清償前，如本公司依本契約條款給付各種保險金、解約金（含贖回/提領部分保

單帳戶價值）、年金、返還保單價值準備金或其他金額，或本契約變更為減額繳清保險、

展期定期保險時，本公司無須通知，得由應給付金額中扣除未清償之借款本息。 

6. 前述借款人償還借款或本公司於應給付金額扣除借款本息時，如不足清償所有借款本息，

本公司將依借款日期較早者優先償還，並依本金、利息之順序抵充之。 

7. 投保遞延年金或利率變動型年金保險者，應於年金給付開始日前(若本契約另有約定，得

於保證期間或保證金額攤提期間辦理借款者，則應於前開期間屆滿時)償還借款本息，若

未償還，本公司得就當時保單價值準備金扣除借款本息後，重新計算年金金額。 

8. 投保投資型商品者【「南山人壽伴我一生變額壽險」除外】： 

甲、 當合併本契約未償還之所有借款本金及利息超過本契約保險單借款條款約定之保單

帳戶價值一定比例者，經本公司以書面通知而未於通知到達翌日起算七日內償還時，

本公司得以前述通知之列印日期起算第十五日贖回/提領保單帳戶價值抵扣前述借

款本息（惟金得益投資連結型保險-系列二，倘贖回之保單帳戶價值尚不足扣抵保單

借款本息時，將再依當時之身故全殘保障解約金扣抵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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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若未償還之借款本息超過保單帳戶價值（金得益投資連結型保險-系列二，以保單帳

戶價值與身故全殘保障解約金計算之）時，本公司將立即抵扣並以書面通知借款人，

於書面通知之日起第三十一日，本契約效力即行停止/終止。 

9. 投保非投資型商品/南山人壽伴我一生變額壽險者，借款人未按約定條件付息，本契約之

效力於合併本契約未償還之所有借款本金及利息超過保單價值準備金/保單帳戶價值時即

行停止(或終止)，「停效期間」所發生的保險事故，本公司將不負保險責任。惟本公司應

於本契約效力停止日之三十日前以書面通知借款人清償借款本息。「南山人壽伴我一生變

額壽險」將於保單效力停止日贖回/提領保單價值抵扣前述借款本息。 

10. 契約因未償還之借款本息超過保單價值準備金/保單帳戶價值停效後，借款人得部分清償

保險單借款本息使本契約效力恢復。其未償餘額不得逾本契約約定之保險單借款可借金額

上限。 

11. 借款人如以其所申請借款之金額再行購買保險公司其他商品之權益說明： 

 借款人可能因循環財務槓桿操作方式而擴張借款人之個人信用，借款人請留意相關風

險，審慎評估自身承受風險之能力。 

 借款人如以投資型保險商品申請借款，當借款人無力償還本息，或因投資型保險商品

帳戶價值持續下跌，致未償還本息超過保單帳戶價值時，保險公司將可能依保單條款

約定處分投資標的抵扣未償還之借款本息，而有第八點第二項及第九點所載之契約停

效或終止風險。 

 借款人如以保單借款資金再另行投保投資型保險商品，若借款人擬以財務槓桿方式

用該新保單之投資本金或收益償還借款本息，因投資型保險商品所連結之投資標的，

其發行或管理機構以往之投資績效不保證未來之投資收益，且其保單帳戶價值可能

因費用收取、匯率波動或投資績效變動等因素造成損失或降低為零時，借款人將無

力償還借款本息，亦將有第八點第二項及第九點所載之契約停效或終止風險，請借

款人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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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110 年 9 月 30 日(含)以前保單借款利率決定方式 

    本公司保單借款之利率訂定規則，係衡酌各保險單成本(即保單預定利率或宣告利率)、產 

    品特性及類別，衡量本公司資金運用、保戶權益，並考量市場利率變化等因素訂定之。 

1. 遞延年金商品/傳統型台幣商品： 

參酌各保單成本(即保單預定利率)、產品特性及類別、再衡量市場利率變化調整之，上限

6.9%，下限 4%。但保單條款另有約定，依其約定。 

2. 利率變動型年金商品： 

台幣保單以保單年度首月宣告利率加 1%計算，自 105 年 9 月起，無利率上下限之限制(詳

註 1)。 

外幣保單以保單年度首月宣告利率加 1%計算(詳註 1 )，上限 9%，下限 6.5%。 

3. 利率變動型商品： 

台幣保單以保單宣告利率加 1%計算，自 105 年 9 月起，無利率上下限之限制(詳註 1)。 

外幣保單以保單宣告利率加 1%計算，上限 9%，下限 6.5%。 

4. 萬能終身商品： 

參酌各保單宣告利率暨公司資金運用成本及市場利率水準訂定之，上限 6.9%，下限 4%。 

5. 傳統型外幣商品： 

主要參考產品特性及類別、再衡量市場利率變化調整之，上限 9%，下限 6.5%。 

6. 投資型商品：  

參酌本公司資金運用成本及市場利率水準訂定之。(詳註 2) 

 

註 1：惟保單年度首月宣告利率於 104 年 9 月 1 日至 105 年 8 月 31 日之保單，其保單 

          借款利率仍適用上限 6.9%，下限 4%至該保單年度屆滿為止。   

    註 2：南山人壽豐富/金豐富/富裕人生變額壽險不適用。 

註 3：上述借款利率如遇法令或市場狀況有所調整時，將於本公司網站或以其他適當方式 

          公開揭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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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110 年 10 月 1 日(含)起保單借款利率決定方式： 

1. 遞延年金商品/傳統型保單商品： 

    台幣保單：係依據各保單之預定利率加 0.0%~1.5%計算，上限 6.9%。 

    外幣保單：係依據各保單之預定利率加 0.0%~1.5%計算，上限 7.0%。 

2. 利率變動型商品/萬能壽險商品： 

    台幣保單：係依據各保單之保單年度首月宣告利率與預定利率二者取其高，加 0.0%~1.5% 

    計算，上限 6.9 %。 

    外幣保單：係依據各保單之保單年度首月宣告利率與預定利率二者取其高，加 0.0%~1.5% 

    計算，上限 7.0%。(保單若無預定利率，則以 0%計算。) 

3. 投資型商品： 

台幣保單：係依據一般帳戶加權平均利率(註 1)加 0.0%~0.5%計算。 

    外幣保單：係依據一般帳戶加權平均利率(註 1)加 0.0%~2.0%計算。 

 

    註 1：一般帳戶加權平均利率係壽險公司就其一般帳戶「各非利變型商品之預定利率」及「各 

          利變型商品之宣告利率與預定利率孰高者」，按對各保險商品所提存之保單價值準備金 

          金額，加權平均計算所得之利率。 

    註 2：各保單利率公式調整皆排除仍有效的保單借款優惠利率專案、天然災害借款優惠利 

          率專案…等例外項目。 

    註 3：上述利率加碼採浮動，保單借款利率如遇法令或市場狀況有所調整時，將於本公司 

          網站或以其他適當方式公開揭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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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朝陽人壽保單 

保單借款條文 | 保單借款利率決定方式 

一、保單借款條文 

1. 壽險保單於要保人繳足保險費累積達有保單價值準備金時，得在保單價值準備金範圍內向

本公司申請保險單借款，借款到期時，應將本息償還本公司，未償還之借款本息，超過其

保單價值準備金時，本契約效力即行停止。但本公司應於效力停止日之三十日前以書面通

知要保人。 

2. 利率變動型年金於年金給付開始日前，要保人得在年金保單價值準備金範圍內向本公司申

請保險單借款，借款到期時，應將本息償還本公司，未償還之借款本息，超過其年金保單

價值準備金時，本契約效力即行終止。但本公司應於效力停止日之三十日前以書面通知要

保人。年金給付期間，要保人不得以保險契約為質，向保險人借款。 

3. 超值人生變額萬能壽險得於本契約保單價值總額百分之五十的範圍由要保人向本公司申請

保險單借款。要保人未償還之借款本息、或經償還後之借款本息，於第一次超過本契約保

單價值總額之 80%時，本公司應以書面通知要保人；如未償還之借款本息超過本契約保單

價值總額之 100%（投保始期為 97 年 5 月 5 日以前之保單）或 90﹪（投保始期為 97 年

5 月 5 日以後之保單）時，本公司應以書面進行第二次通知，要保人應於此通知到達翌日

起算二日內償還借款本息，若未償還，本公司將以保單價值總額扣抵，本契約效力即行停

止。 

4. 圓滿人生變額萬能壽險得於本契約保單帳戶價值百分之四十的範圍由要保人向本公司申請

保險單借款。要保人未償還之借款本息、或經償還後之借款本息，於第一次超過本契約保

單帳戶價值之 60%時，本公司應以書面通知要保人；如未償還之借款本息超過本契約保單

帳戶價值之 70%時，本公司應另以書面通知要保人，要保人應於此通知到達翌日起算七日

內償還借款本息，若未償還時，本公司將以保單帳戶價值扣抵之。但未償還之借款本息超

過保單帳戶價值時，本公司將立即扣抵，並以書面通知要保人，要保人未於通知翌日起算

三十日內清償不足扣抵之借款本息時，本契約之效力自該三十日之翌日起停止。 

5. 萬能保險保單得於本契約保單價值總額範圍內 由要保人向本公司申請保險單借款，借款到

期時，應將本息償還本公司，未償還之借款本息，超過其保單價值總額時，本契約效力即

行停止。但本公司應於效力停止日之三十日前以書面通知要保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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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10 年 9 月 30 日(含)以前 保單借款利率決定方式 

1. 壽險保單之保單借款利息年利率為保險單計算保險費所採之（主約）預定利率加 0.5%，

上限 6.9%，下限 4%。 

2. 利率變動型終身壽險之保單借款利息年利率為宣告利率加 1%。 

3. 利率變動型年金之保單借款利息年利率為該保單宣告利率加 1%。 

4. 萬能保險保單之借款利息年利率為該保單年或月宣告利率加 1%，上限 6.9%，下限 4%。 

5. 變額萬能壽險之借款利息年利率為 5%。 

註：上述借款利率如遇法令或市場狀況有所調整時，將於本公司網站或以其他適當方式公開 

    揭露。 

 

三、110 年 10 月 1 日(含)起保單借款利率決定方式： 

1. 傳統型壽險商品： 

係依據各保單之預定利率加 0.0%~1.5%計算，上限 6.9%。 

2. 利率變動型商品/萬能終身壽險商品： 

係依據各保單之保單年度首月宣告利率與預定利率二者取其高，加 0.0%~1.5%計算，上 

    限 6.9 %。(保單若無預定利率，則以 0%計算。)  

    本險種之宣告利率係依據本險種可運用資金之投資組合收益，扣除相關費用，並參考市場 

     利率所訂定。 

3. 投資型商品： 

台幣保單：係依據一般帳戶加權平均利率(註1)加0.5%計算。 

 

    註 1：一般帳戶加權平均利率係壽險公司就其一般帳戶「各非利變型商品之預定利率」及「各 

          利變型商品之宣告利率與預定利率孰高者」，按對各保險商品所提存之保單價值準備金 

          金額，加權平均計算所得之利率。 

註 2：各保單利率公式調整皆排除仍有效的保單借款優惠利率專案、天然災害借款優惠利 

          率專案…等例外項目。 

註 3：上述利率加碼採浮動，保單借款利率如遇法令或市場狀況有所調整時，將於本公司 

          網站或以其他適當方式公開揭露。 


